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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矿权审批事项的依据、程序、要件、时限 

 

一、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

办法》（国务院第 241 号令）、《辽宁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》、《辽

宁省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暂行规定》（辽国土资发[2007]239

号） 

二、程序 

受理—审查（包括现场勘察）—会审—复核—审核—签批 

三、要件 

（一）申请划定矿区范围 

1、划定矿区范围的申请报告。 

2、《划定矿区范围申请登记书》。 

3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初步方案。 

4、以地质地形图或地质图为底图的矿区范围图，标准如

下：（1）图名：XXX 矿矿区范围图；（2）以拐点标定，并附国

家直角坐标和矿区面积；（3）比例尺 1：2000；（4）县级国土

资源部门调查后在矿区范围图上的拐点处加盖采矿登记专用

章。 

5、矿山建设投资安排及资金来源证明。 

6、地质勘探报告及储量评审备案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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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探矿权人申请划定矿区范围的，还应提交勘查许可证

（复印件）。 

8、申请采取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采矿权的，还应提

交登记管理机关同意的证明。 

9、申请以协议方式出让采矿权的，还应提交国务院或者

省、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文件，并提交省或者市、县人民

政府同意开发的文件。 

10、除第 7项规定的情形外，应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

记通知书。 

11、外资投资开采矿产资源的，还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

准书（复印件）。 

12、矿界协议书（指毗邻矿山之间有或可能有安全及其他

纠纷问题，当事人双方之间必须签订的协议）。 

13、划定矿区范围的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

源部门出具）。 

14、其他需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
（二）申请新立采矿权登记 

1、办理采矿登记申请报告。 

2、《采矿权申请登记书》。 

3、以地质地形图或地质图为底图的矿区范围图（以拐点

标定，并附国家直角坐标和矿区面积）。 

4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专家审查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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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。 

6、开采黄金矿产资源的，还应提交有关部门颁发的《黄

金矿产准采证》（复印件）。 

7、外商投资企业还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书（复印件）。 

8、具有与矿山建设规模相适应的资金、技术和设备条件

的证明。 

9、申请以协议方式出让采矿权的，还应提交采矿权价款

评估报告、采矿权价款确认书、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、采矿权

价款缴纳凭证（包括企业分期缴纳的承诺书）等有关材料。 

申请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采矿权的，竞得人或中标人

还应提交招标拍卖挂牌公告、采矿权成交确认书、采矿权有偿

出让合同、采矿权价款缴纳凭证等有关材料。 

10、《占用矿产储量登记表》。 

11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环保部门批准意见。 

12、安全预评价报告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专家评审意

见。 

13、土地复垦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。 

14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及专家论证意见、

备案证明。 

15、《划定矿区范围批复》。 

16、采矿登记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源部门

出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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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、其他需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
（三）申请采矿权延续登记 

1、采矿权延续登记申请报告。 

2、《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书》。 

3、原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（原件）。 

4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。 

5、采矿权年度检查合格的证明。 

6、外商投资企业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书（复印件）。 

7、煤炭矿山企业还应提交《煤炭生产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。 

8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，属于采矿权有偿延续登记的，

还应提交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、采矿权价款确认书、采矿权有

偿出让合同、采矿权价款缴纳凭证（包括企业分期缴纳的承诺

书）等有关材料。 

9、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情况证明。 

10、矿山开采现状实测图纸。（地下开采：井上、下工程

对照图；露天开采：露天采场实测验收图。） 

11、采矿权延续登记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

源部门出具）。 

12、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
（四）申请采矿权变更登记 

1、采矿权人申请扩大矿区范围的，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提

交下列申请资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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⑴《采矿权变更申请登记书》； 

⑵原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（原件）； 

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 

⑷外商投资企业还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书（复印件）； 

⑸煤炭矿山企业还应提交《煤炭生产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； 

⑹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情况证明； 

⑺以地质地形图或地质图为底图的矿区范围图（以拐点标

定，并附国家直角坐标和矿区面积）； 

⑻地质勘探报告及储量评审备案证明。 

⑼《占用矿产储量登记表》； 

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专家审查意见； 

⑾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、采矿权价款确认书、采矿权有偿

出让合同、采矿权价款缴纳凭证（包括企业分期缴纳的承诺书）

等有关材料； 

⑿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环保部门批准意见； 

⒀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及专家论证意见、备

案证明。 

⒁土地复垦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。 

⒂《划定矿区范围批复》； 

⒃采矿权变更登记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源

部门出具）。 

⒄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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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采矿权人申请缩小矿区范围的，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提

交下列申请资料： 

⑴《采矿权变更登记申请书》； 

⑵原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（原件）； 

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 

⑷煤炭矿山企业还应提交《煤炭生产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； 

⑸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储量评审备案证明； 

⑹《占用矿产储量登记表》； 

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专家审查意见； 

⑻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情况证明； 

⑼划出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现状报告； 

⑽有关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等工作情况； 

⑾变更后的矿区范围图（以地质地形图和地质图为底图，

以国家直角坐标标定，并附国家直角坐标和矿区面积）； 

⑿《划定矿区范围批复》； 

⒀采矿权变更登记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源

部门出具） 

⒁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
3、采矿权人申请变更主要开采矿种、开采方式的，应向

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申请资料： 

⑴《采矿权变更申请登记书》； 

⑵原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（原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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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 

⑷外商投资企业还应提交外商投资企业批准书（复印件）； 

⑸煤炭矿山企业还应提交《煤炭生产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； 

⑹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情况证明； 

⑺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储量评审备案证明； 

⑻《占用矿产储量登记表》； 

⑼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专家审查意见； 

⑽变更主要开采矿种的，还应提交采矿权价款评估报告、

采矿权价款确认书、采矿权有偿出让合同、采矿权价款缴纳凭

证（包括企业分期缴纳的承诺书）等有关材料； 

⑾变更开采方式的，还应提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

理方案及专家论证意见、备案证明；土地复垦方案及专家评审

意见； 

⑿采矿权变更登记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源

部门出具） 

⒀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
4、采矿权人申请变更矿山生产规模、增减开采矿种的，

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下列申请资料： 

⑴《采矿权变更登记申请书》； 

⑵原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（原件）； 

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 

⑷煤炭矿山企业还应提交《煤炭生产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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⑸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情况证明； 

⑹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储量评审备案证明； 

⑺《占用矿产储量登记表》； 

⑻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专家审查意见； 

⑼采矿权变更登记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源

部门出具） 

⑽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
5、采矿权人申请变更矿山企业名称的，应向登记管理机

关提交下列申请资料： 

⑴《采矿权变更登记申请书》； 

⑵原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（原件）； 

⑶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情况证明； 

⑷有关部门批准文件和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

件）； 

⑸采矿权变更登记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源

部门出具） 

⑹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
6、经依法批准转让采矿权的变更登记申请，如不与采矿

权转让审批同时申请变更登记的，受让人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提

交下列采矿权转让变更登记申请资料： 

⑴《采矿权变更登记申请书》； 

⑵原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（原件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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⑶受让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 

⑷《采矿权转让批复》； 

⑸采矿权价款处置等费用的有关凭证，包括分期缴纳的应

提交受让人缴款承诺书原件； 

⑹采矿权变更登记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源

部门出具） 

⑺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
（五）申请采矿权注销登记 

1、《采矿权注销申请登记书》； 

2、原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（原件）； 

3、矿区范围图； 

4、闭坑地质报告及矿产储量管理部门批准文件； 

5、关闭矿山报告及相关部门批准文件。 

6、闭坑地质报告、关闭矿山报告及其他有关资料汇交证

明。 

7、完成有关劳动安全、水土保持、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

工作及相关费用缴纳情况证明。 

8、履行采矿权人的法定义务情况证明。 

9、采矿权注销登记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

源部门出具） 

10、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
（六）申请采矿权转让登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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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采矿权转让申请报告。 

2、《采矿权转让申请书》。 

3、原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（原件）。 

4、转让申请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。 

5、矿山企业投入采矿生产满 1年的证明。 

6、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采矿权属无争议证明。 

7、依法缴纳采矿权使用、采矿权价款、矿产资源补偿费

及相关费用的证明。 

8、国有和集体矿山企业申请转让采矿权的，还应提交其

主管部门同意转让采矿权的批准文件，并同时在《采矿权转让

申请书》上签署意见并盖章。 

9、采矿权价款评估结果确认书。 

10、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转让合同。 

11、受让人应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通知书。 

12、受让人开采该矿矿产资源的资质条件的证明。 

13、采矿权转让申请人和受让人同时申请办理采矿权转让

和采矿权变更登记手续的，受让人还应提交《采矿权变更申请

登记书》。 

14、采矿权转让登记初步调查意见表（由当地县级国土资

源部门出具）。 

15、其他需要提交的有关资料。 

四、时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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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申请划定矿区范围、新立采矿权登记、变更矿区范围、

变更开采方式、变更主要开采矿种登记和采矿权转让申请，资

料齐全 40 个工作日。 

2、申请采矿权延续、变更矿山企业名称、变更矿山生产

规模、增减开采矿种和注销登记，资料齐全 20 个工作日。 


